灵石县2010年公开招聘教师

公     告
一、招聘名额及性质：

本次共招聘教师70名，全部为全额事业人员。
1、灵石一职中 招聘40名。
文化课：（31名）

语文6名、数学5名、英语5名、物理3名、化学1名、生物2名、政治2名、历史3名、地理3名、体育1名。
专业课：（9名）

会计1名、机电2名（其中数控1名，电子电工1名）、汽修1名、计算机1名、园艺1名、舞蹈1名、美术2名。
2、小学、初中招聘30名。语文9名、数学9名、英语7名、物理1名、化学1名、历史1名、音乐1名、美术1名。
二、招聘条件和范围：

（一）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品德，遵纪守法，具有奉献教育事业的精神。
2、专业知识扎实，具备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3、身心健康，五官端正。
4、具有教师资格证，或具备教师资格认定条件。
5、户籍不限，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

（二）范围：
1、职业中学教师：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专业课教师暂不需要教师资格证，但在录用后一年之内需取得相应的教师资格证。）

2、小学、初中教师：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专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
三、招聘办法

1、政策加分。

根据《山西省委组织部高校毕业生村干部管理暂行办法》第17条之规定：凡被正式录用的村官，担任村干部满两年，经组织考核合格，在笔试总分中增加5分。

2、考试入围。

①、考试科目。凡参加报名的考生要统一参加笔试，满分为100分。考试内容为：a、本学科高中内容占60%；b、本学科大学内容占30%（职中：大学本科内容。小学、初中：大学专科内容）；c、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占10%（职中：大学本科内容。小学、初中：大学专科内容）。

②、考试形式。考试采取全封闭、外地出题、阅卷、登分、聘请外地人员监考，在本地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

③、考试时间：120分钟

将学科考试成绩、政策加分，两项合计后排序，按各科录用名额的2倍确定入围人选。

3、讲课筛选（讲课面试方案另定）。对考试入围的考生聘请外地专家当评委，采取抽签备课，封闭讲课、答辩，当场亮分的办法。讲课、答辩成绩按100分计算（其中讲课90分、答辩10分）。讲课结束后按学科考试成绩占40%，讲课、答辩成绩占60%，两项合计分学科按1：1比例确定体检人选。
4、体格检查。凡被确定为体检人选的，都要在二甲以上医院参加体检。体检标准按《晋中市事业单位录用工作人员体检标准》执行。
体检不合格所短缺的名额，按各科成绩排序依次递补。
5、录用。体检结束后，张榜公布拟录用人员名单。公示无异议的由灵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录用手续。
四、报名要求及时间
1、参加报名者，只能报考灵石一职中，小学、初中两类中的一类一科。

2、科目报名人数不达所招聘名额的1：3时，调整或缩减招聘名额。
3、凡符合报名条件者报名时须带：
（1）报到证、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未领证的应届毕业生要出具学校的毕业证明）
（2）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3）近期同底一寸彩照四张。
（4）教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教师资格证明。

（5）符合政策加分条件的报名者同时带当地县级组织部门出具的有关证明。

4、报名时间： 2010年7月26日至31日。

5、报名地点：灵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政府办公大楼三楼）
五、考试时间及地点  
见准考证。

咨询电话：7618611      7623621

监督电话：7612911

灵石县公开招聘教师工作领导组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